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通知书

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5日作出（2021）鲁0503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1月24日作出（2021）鲁0503破1号决定书，指定山东鲁成律师事务所担任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负责债权登记、审查工作。
现特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期限

债权人应于2021年12月2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二、申报债权时应提供以下申报资料：
1.《债权申报表》两份。
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表》并请自行打印；申报人为单位的，应当加盖公章；申报人可另行附页向管理人提交申报内容的具体说明。
2.《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原件两份以及债权金额和债权发生事实的证据材料原件一份，复印件两份（经核对证据材料原件与复印件相符后，原件由申报人取回，管理人仅留存复印件）。
证据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1）债权基础文件，如合同、协议、欠条等；（2）债权人的支付凭证，如付款证明、发货记录等；（3）债权人请求偿债的证明、财产担保证明、债务人已偿还部分债务的证明、法院及仲裁机构文书等文件；（4）债权有无财产担保的证据材料（申报的债权有财产担保的，应当提交证明财产担保的证据，如抵押合同、质押合同、抵押物登记凭证及他项权证等）。
3.《债权人信息确认书》两份。
4.申报身份证明材料两份
申报人为单位的（包括公司法人、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需提供已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三证合一的企业仅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所有材料需加盖申报人公章）；
申报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签字确认）；
申报人委托代理人代为申报的，应同时提交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签字确认）；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方式
1.现场申报：申报人应当严格遵守申报秩序，遵守有关疫情防控要求，服从管理人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申报，并携带债权申报证据原件以便管理人核对。

2.邮寄申报：请在邮寄单注明“债权申报”字样，并保留邮件寄送底单。管理人将在收到申报材料之后确定时间核对证据原件，申报人未能在管理人确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据原件的，申报的债权管理人不予确认。

申报（邮寄）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城府前大街57-1号金辰大厦9楼；邮政编码：257000。联系人：王律师，联系电话：18678690770、樊律师，联系电话：1318196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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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2年1月11日上午9时30分以网络会议和书面相结合方式召开，具体网络平台及参会步骤由管理人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1月25日
附：1.债权申报须知
2.债权申报表
3.利息、违约金计算表
4.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4.债权人信息确认书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6.授权委托书
债权申报须知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5日作出（2021）鲁0503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1月24日作出（2021）鲁0503破1号决定书，指定山东鲁成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明确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在债权申报阶段之权利义务,特告知如下几点：
一、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了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公告。为保障债权人权益，债权人应于2021年12月2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二、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债权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债权到期；
2.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破产申请受理时间为2021年10月25日；
3.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4.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
5.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6.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就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7.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8.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9.债务人是委托合同的委托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受托人不知该事实，继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10.债务人是票据的出票人，被裁定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该票据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以由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11.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应当予以申报。
三、填写《债权申报表》需要注意的问题：
1.债权申报的金额必须确定，明确计算公式、计算标准等。《债权申报表》中“其他”一栏指的是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2.申报的债权以外币为结算货币的，汇率折算以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的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折算，并提交银行出具的汇率证明；
3.申报债权包含利息的，利息计算至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
4.债权申报通知书的寄送不构成管理人对无效债权的重新确认，也不导致债权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等法律后果。
5.申报材料必须符合规定要求，并于管理人登记债权场所直接递交管理人。
6.申报人如提供伪造、变造等虚假证据及相关材料，以及对重要事实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